项目名称：上海海事大学职工团体意外保险采购项目
[bookmark: _Toc209852963][bookmark: _Toc178913869][bookmark: _Toc178913631]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名称：上海海事大学员工团体意外保险采购项目；
[bookmark: _GoBack]二、服务期限：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服务期满后若校方对中标单位提供的服务满意且价格保持不变，经双方商定后，校方可与中标单位续签下一年度合同，最多可续签两次。
三、参保人数：2200人；此为暂定人数，后续与中标单位根据实际参保人数按实结算保险费用。
四、服务地点：上海海事大学；
五、项目需求：
（一）	保险保障：
1.保险责任及责任限额
1.1保险责任
1.1.1.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自获得被保资格之日起遭受意外伤害（见释义），并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伤残的，保险人依照下列约定给付保险金，且给付下列各项保险金之和不超过该被保险人的意外伤害身故伤残保险金额。
意外伤害身故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身故的，保险人按该被保险人的本项保险责任的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且自该意外伤害发生日起下落不明，后经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保险人按本项保险责任的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但若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后生还的，保险金受领人应于知道或应当知道被保险人生还后30日内退还保险人给付的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前保险人已给付2.1.2约定的伤残保险金的，身故保险金应扣除已给付的保险金。
意外伤害伤残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造成《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见释义）（简称《评定标准》）所列伤残程度之一的，保险人按《评定标准》所对应伤残等级的给付比例乘以该被保险人的本项保险责任的保险金额给付伤残保险金。如第180日治疗仍未结束的，按当日的身体情况进行伤残评定，并据此给付伤残保险金。
（1）被保险人因同一意外伤害造成两处或两处以上伤残时，保险人根据《评定标准》规定的多处伤残评定原则给付伤残保险金。
（2）被保险人如在本次意外伤害之前已有残疾，保险人按合并后的伤残程度在《评定标准》中所对应伤残等级的给付比例扣除原有伤残程度在《评定标准》中所对应伤残等级的给付比例，给付伤残保险金。
1.1.2团体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保险合同内指定主险条款、指定责任范围内的意外伤害并因该意外伤害在保险期间内在指定医疗机构（见释义）接受住院（见释义）治疗，对于该被保险人的实际住院日数（见释义），保险人按照《意外伤害住院津贴给付表》的约定给付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
1.1.3意外伤害骨折津贴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自获得被保资格（见释义）之日起遭受意外伤害（见释义）并因该意外伤害而造成骨折的，保险人按照每日意外伤害骨折津贴金额、《附表：意外伤害骨折津贴给付日数对应表》中载明的情形和下列约定给付意外伤害骨折津贴保险金：
意外伤害
骨折津贴保险金
骨折位置、骨折程度
在《附表：意外伤害骨折津贴给付日数对应表》中对应的给付日数
每日意外伤害
骨折津贴金额
×
=

（1）

（2）如果被保险人同时遭受《附表：意外伤害骨折津贴给付日数对应表》中所列2项以上（含2项）骨折时，保险人仅给付对应给付日数较高一项的意外伤害骨折津贴保险金。
（3）本附加险合同项下，不论1次或多次，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累计承担的意外伤害骨折津贴的给付日数不超过180日（含180日）。

1.2责任限额
意外身故、残疾给付10万/人
意外住院津贴100元/天/人，累计及每次最高给付津贴日数180天
意外骨折津贴100元/天/人，累计及每次最高给付津贴日数180天

1.3保险期间：每份保险合同保险期间为1年。



（二）服务需求
1.提供详细服务方案及服务承诺；
2.有稳定的保险服务及理赔团队；
3.能及时响应学校服务需求，协助学校职工进行理赔实务操作；
4.对于理赔案件定期汇总汇报。

（三）保险服务团队与保障
1.组织专业保险服务及风险管理团队；
2.团队内具有理赔服务、风险管理等专职人员，为学校提供各类服务；
3.需提供服务团队人员简要介绍。

1

